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環境部 115 年 3 月份重大施政績效 

一、綜合規劃 
（一） 3 月 19 日本部與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，合辦「回到未來-

想像力驅動綠色轉型」常設展開幕，將淨零轉型政策轉譯

為具備人文溫度的全民科普教育，引導大眾綠色轉型，讓

改變的力量從「想像力」開始，重新構想日常生活。  
二、環境影響評估及環境教育 
（一） 3 月 12 日啟動環境教育故事劇場校園巡迴（「北風與太

陽：地球任務啟動！」），截至 3 月底巡演 8 校、參與
1,621 人。透過戲劇呈現氣候變遷與減碳議題，引導學童

理解環境變化，激發行動意識，培養環境關懷與實踐能

力。  
（二） 3 月 21 日辦理「第 4 屆環保青年領袖頒獎典禮暨改變由你

開始交流沙龍」，藉以公開表揚本屆入圍及獲獎之青年，

並肯定其跳脫傳統框架，將個人專業職能轉化為解決環境
問題的能力與行動實踐。同時邀請青年們與彭部長啓明及

其他產、官、研領域的前輩共同對話，共計有 130 人參

與。 
（三） 3 月 24 日葉政務次長俊宏召開「2025 全國非政府組織

(NGOs)環境會議」環保團體代表第 2次溝通會議，邀集建

言之環保團體代表及相關部會代表參與，環保團體同意解

列 18 案，其餘持續列管。 
三、空氣品質改善 
（一） 3 月 13 日至 25 日辦理 3 場「第三期空氣污染防制方案」

協作會議，邀集技術諮詢小組委員及各地方環保局參與，

針對策略草案進行交流研商，納入地方實務經驗與專業意

見，以強化政策可行性與後續執行落實度。  
（二） 3 月 16 日於本部官網發布「114 年空氣品質監測年報」，

提供各界查詢，年報顯示我國 PM2.5 平均濃度為 12.8 
μg/m³，並持續精進監測數據品保品管及資訊公開透明，

展現守護國民健康之具體成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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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 3月 24日召開「高雄醫學大學合作備忘錄」研商會議，邀

集校方及本部各司署院代表參與，針對合作內容凝聚共

識，涵蓋環境教育、綠色醫療、人才培育、溫室氣體減量

及空污與健康研究等六大面向，奠定跨域合作基礎。 
四、水質保護 
（一） 3月 24日修正發布「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及許可申請審查

管理辦法」，針對情節重大的違規者，縮短許可證（文

件）展延有效期間，以及核准廢（污）水每日最大量及生

產或服務規模，以守護水體品質。  
（二）  3 月 27 日修正「地面水體分類及水質標準」，修正重點

為增訂甲、乙類水體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質（PFAS），基

準值與飲用水水質標準一致；調修氨氮丙類基準值與飲用
水水源水質標準一致；修正大腸桿菌群為大腸桿菌，更具

公衛意義與國際接軌；於丙類以上水體適用性質增加「水

域遊憩」，符合民眾親水之期待與施政目標。  
（三） 3月 27日召開「基隆河油污事件污染稽查辦理成果及後續

建議」第 3 場督導會議，請經濟部水利署、內政部國土管

理署及本部相關司署本職權自行列管持續督導對應地方執
行單位，並依 1 月 13 日行政院陳政務委員金德召開「研

商基隆河污染事件及淡水管損搶修後續事宜」會議提示事

項辦理。  
（四） 3月 30日召開「淡水河系水環境優化願景聯繫會報」第 74

次委員會議，由葉政務次長俊宏擔任召集人，討論「淡水

河系污染整治後續實施方案」113 至 116 年執行計畫之

114 年辦理情形追蹤。 
（五） 3 月 31 日辦理「114 年度全國河川-水質向好，河川更

好」」記者會，邀請地方環保局及學者專家共同見證臺灣
河川治理的成果。在中央與地方攜手努力下，全國河川嚴

重污染測站已降至 2 站，為歷史最低。 
五、環境監測及數位化 
（一） 3 月 17 日「2026 智慧城市展暨淨零城市展」舉行頒獎活

動，本部環境即時通 APP 以「從掌上綠生活到 AI 智慧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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警，共創健康宜居城市」專案，參加第 13 屆「2026 智慧

城市創新應用獎」競賽，經評選榮獲「中央暨相關機關類

—創新應用獎」。 
六、氣候變遷 
（一） 3 月 2 日本部與行政院經貿談判辦公室及經濟部共同參與

英國財政部辦理「英國碳邊境調整機制國際小組第二次會

議」。 
（二） 3 月 6 日為落實碳費制度資訊公開原則，本部依據「自主

減量計畫管理辦法」第 7 條規定，自 3 月起於氣候變遷署
網站「碳費專區」，依核定進度公開經本部審查核定之自

主減量計畫。  
（三） 3月 11日由本部與教育部合作之「高中氣候變遷教育線上

課程影片《與 2050 淨零世代的對話》」正式上線，並召

開記者會對外宣布。課程採用免付費互動式教學平台，學

生完成影片觀看、通過測驗並撰寫專屬氣候行動，可取得
雙部長簽署之電子學習證明，豐富學習歷程檔案，並於 3
月 18 日核發首批電子學習證明。  

（四） 3 月 17 至 20 日於南港展覽館以「環境科技治理 AI 館」參
與第四屆「淨零城市展(Net Zero City Expo)」，展現人工

智慧與數位科技在環境治理中的創新應用，參觀人次約

2,500 人。另 3 月 18 日舉辦「淨零轉型論壇 II：綠色科
技」，深度探討綠色科技在淨零趨勢下產業創新，整合政

策法規、科研技術、金融投資與產業路徑同步接軌。  
（五） 3月 24日本部與行政院經貿談判辦公室共同向英國稅務海

關總署提出我國針對 115年 2月 10日公布之英國碳邊境調

整機制次級立法草案意見，爭取我國碳費制度與英國碳邊

境調整機制銜接。 
七、資源循環 
（一） 3 月 6 日辦理東亞塑膠永續治理與循環創新論壇，邀請日

本東北大學、韓國大邱大學、印尼泗水理工大學、韋地雅
曼達拉天主教大學、臺科大臺灣印尼科技創新中心及我國

之產學研代表，分享交流塑膠資源循環政策、技術及解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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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案，並探討未來成立合作平台之可行性。 
（二） 3 月 7 日辦理 115 年 8+N 資源循環聯盟第 1 次會議「循環

領航．品牌臺灣」，以「打造臺灣綠色品牌」為核心主
軸，邀集 8+N 資源循環各聯盟成員，聚焦我國 2050 循環

經濟推動架構，透過綠色品牌之實務案例分享及聯盟跨域

協作交流，強化政策與產業端的雙向連結。 
（三） 3月 17日預告修正「應設置資源回收設施之電子電器販賣

業者範圍、設施設置、規格及其他應遵行事項」草案，預

計自 116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實施。簡化販賣業者之作業程
序並降低管理成本，並因應現行多元販售方式，增加相關

非實體店面標示設置說明。 
（四） 3月 18日由沈次長志修率同仁，會同海洋保育署、環保團

體代表，澎湖縣進行「離島廢棄物處理及源頭減量精進措

施」訪視，針對離島地區「後端去化困難」、「跨海運輸

成本高」以及「觀光旺季垃圾量暴增」等核心課題進行實

務交流。  
（五） 3 月 26 日宣布擴大推動「袋袋箱傳-二手袋循環平臺」計

畫，號召全民捐出閒置紙袋與環保袋，透過媒合平台導流
至商圈與市場，同時予以表揚，將企業社會責任 (ESG) 具
體化為可視化的永續成果，展現臺灣推動資源循環的社會

韌性。 
（六） 3 月 28 日辦理「三袋同行 減塑升級」建國假日花市減塑

推廣活動，邀請臺北市政府相關單位及其他團體協力持續

辦理減塑活動，導入「袋袋箱傳二手袋媒合平臺」，並共
同討論試辦「減塑淨區」、自備、借用等循環使用結合悠

遊付APP之「減塑數位回饋機制」等精進作法，共謀花市

管理單位持續朝向自主減塑之可行途徑。 
八、化學物質管理 
（一） 3月 11日與內政部消防署共同舉辦「面對極端氣候：廢棄

物堆置場火災預防與緊急應變研討會」，以「風險預
防」、「火災搶救」及「環境管理」三大核心議題，透過

實務案例探討提升火災的預防及應變能力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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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 3月 24日辦理 115年「全氟及多氟烷基物質(PFAS)管理行

動計畫」第 1 次跨部會推動小組會議，更新國際新知及推

動相關工作。 
九、環境管理 
（一） 3月 11日發布「災害廢棄物管理指引」暨「災害廢棄物暫

置場防災安全指引」，以因應極端氣候下，災後瞬間產生

的大量廢棄物，建立具韌性的管理機制。  
（二） 3月 17日舉辦「衛生紙丟馬桶」觀摩會，破除國人對衛生

紙丟馬桶會造成阻塞的迷思，說明市售短纖維衛生紙遇水

即散，正常沖水不會阻塞。  
（三） 3月 25日於臺灣土壤及地下水環境保護協會「第十三屆第

二次會員大會暨土水整治創新與永續成果展」展示 3 項整
治技術研究模場專案，並搭建產官學研交流橋樑，創造後

續技術媒合與應用契機。 
十、環境研究發展、檢驗及人員培訓 
（一） 3月 20日發布修正「檢驗測定許可申請收費標準」，除增

列「氣候變遷因應法」法源依據外，並依據成本分析適度

調整各項審查及證書費額，以維持檢驗測定服務品質並落

實財政健全目標。  
（二） 完成收受廚餘焚化處理之部分焚化廠周界戴奧辛調查案及

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、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固態生質

燃料使用許可審查案燃料樣品檢測。  
（三）  舉辦「環境部淨零綠領人才培育課程」及環保專責及技

術人員訓練學員集中測驗，報考人數共 2378 人。 
十一、訴願、裁決及法規修訂 
（一） 3月 30日公告修正「微生物製劑使用於處理供人飲用之水

時，為飲用水管理條例第十三條規範之飲用水水質處理藥

劑」公告事項第 4 項，自即日生效。 
（二） 3月 30日發布令廢止「一般廢棄物掩埋場降低溫室氣體排

放獎勵辦法」。 
（三） 3月 31日發布令修正「地下水水質監測井設置作業原則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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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點規定及第 6 點附錄 3，自即日生效。  
（四） 3 月 27 日召開本部第 31 次全體訴願委員會議，完成審議

29 件訴願案，包含不受理 5 件、駁回 20 件、撤銷 4 件，

撤銷比率 14%。  
（五） 3 月 2 日公告修正「物品回收清除處理費（機動車輛類）

費率」，自即日生效。 
（六） 3 月 5 日發布令修正「違反水污染防治法義務所得利益核

算及推估辦法」部分條文。 
（七） 3 月 5 日公告修正「限制塑膠類托盤及包裝盒使用」公告

事項第 5 項，自即日生效。  
（八） 3月 12日公告修正「一次用塑膠吸管限制使用對象及實施

方式」，自即日生效。  
（九）3 月 18 日發布令修正「空氣品質嚴重惡化警告發布及緊急

防制辦法」第 16 條條文及第 5 條附件 2、附件 3。  


